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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

2017年市政府规章制定计划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委、

办、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《2017年市政府规章制定计划》已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市政府2017年规章制定工作，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

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

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按照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市十五届人大一次

会议的部署要求，坚持服从并服务于市委、市政府工作大局，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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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抓好城乡建设与管理、环境保护、历史文化保护、政府自身建

设等方面的立法，不断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，切实提升法

治核心竞争力。 

二、列入市政府规章制定计划的正式项目，责任部门要深入

调查研究，广泛听取意见，加强立法论证，开展立法协调，按期

报送审查，确保年内制定出台。列入市政府规章制定计划的调研

项目，责任部门要认真谋划，务实推进，形成调研报告，如立法

条件成熟，可以转为正式项目或者列入今后年度规章制定计划。 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形成工作合力。责任部门要把规章制定

工作摆上重要位置，建立专门班子，强化工作保障，集体讨论研

究。相关地区和职能部门要积极配合规章制定工作，对涉及本地

区、本部门的立法制度安排，认真分析研究，提出工作建议。市

政府法制机构要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，不断完善法制审查工

作机制，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，确保年度规章制定计划的顺利

实施。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年4月26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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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市政府规章制定计划 

 

一、正式项目 

（一）南通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

（起草单位：市政府法制办） 

（二）南通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 

（起草单位：市规划局） 

（三）南通市城镇房屋安全管理办法 

（起草单位：市房管局） 

二、调研项目 

（一）南通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办法 

（责任单位：市城管局） 

（二）南通市地名管理办法 

（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） 

（三）南通市拆迁地块管理办法 

（责任单位：市城管局、市城乡建设局） 

（四）南通市城市公园绿地管理办法 

（责任单位：市城乡建设局）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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